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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铭瑞锆业发现新矿砂资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释义

◆

“东方锆业”或者“本公司”是指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澳洲东锆”是指东方锆业在澳洲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

澳洲东锆资源有限公司；

◆

“铭瑞锆业”是指东方锆业在澳洲的控股子公司

－Ｍｕｒｒａｙ Ｚｉｒｃｏｎ Ｐｔｙ Ｌｔｄ

；

二、风险提示

１

、经济性资源储量的不确定

目前新发现矿体尚未取得采矿权证，尚需进行后续的资源储量评估、可行性研究、采矿权申请等工

作以确定资源的经济性，上述工作存在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项目开采工作。对此，公司将科学地加快

后续资源储量评估、可行性研究、开采等工作，争取更快实现项目效益，增加公司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

大化。

２

、市场风险

近两年来，锆、钛矿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包销新发现矿体的产品涉及锆、高钛矿物、钛铁矿、稀土矿

物，未来的经营效益存在不确定性。对此，公司将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不断推进研发力度及进行有效的节

能减耗技术改进，并加强市场开拓，做好多方面的有效准备。

３

、经营管理风险

新矿体的后续开发、开采等工作涉及环节多，可能存在某一个环节出现偏差，影响项目建设、运行

的效率及效果。对此，铭瑞锆业将加强项目经营活动所进行的决策、计划、组织、控制、协调等运营管理

工作，加强人才及资源储备工作，科学进行研发投入，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有效防控经营风险。

４

、政策风险

若未来澳大利亚对相关产业政策作出调整或更改，将会给新矿体开采、开发等后续工作带来不确

定影响。同时，澳大利亚在诸如宏观调控政策、税收政策（特别是矿产资源税）等方面的变化，都将可能

对公司的经营生产和经济效益产生一定影响。

三、重要提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公司收到铭瑞锆业公司发来的通知获悉，本公司澳大利亚控股子公司铭瑞锆业

经聘请独立第三方专业资源储量评估机构

Ｘｔｒａｃｔ

（该公司拥有对包括重矿砂在内的多种矿产进行资源

储量出具

ＪＯＲＣ

标准报告的资质）对铭瑞锆业新发现的矿体进行了新资源的资源核算工作，并出具了符

合澳大利亚

ＪＯＲＣ

标准的资源报告。本次勘探在南澳州的墨累盆地确认了大量新的重矿砂资源，合计新

发现资源总量约

９９２８

万吨，其中澳大利亚

ＪＯＲＣ

标准控制级别

2

７３３６

万吨，推测级别

3

的有

２５９２

万吨，经对

新矿体的矿物学分析显示： 本次新矿体矿物蕴藏量中约有

２２

万吨锆、

２１

万吨高钛矿物及

５２

万吨钛铁矿

等资源。

本次新资源的发现使得铭瑞锆业的资源保有量相比原有资源保有量（包括探明级别、控制级别、推

测级别）增加了

６０％

，达到了

２．６５

亿吨。

四、本次新发现资源概况

１

、新发现资源总量

公司澳洲控股子公司铭瑞锆业在进行矿产生产的同时不断加强对矿区的资源进一步进行勘探和

资源核算工作。近期在南澳大利亚州的穆雷盆地确认了大量新的重矿砂资源。本次新发现资源总量约

９９２８

万吨，其中澳大利亚

ＪＯＲＣ

1

标准控制级别

７３３６

万吨，推测级别的有

２５９２

万吨，经对新矿体的矿物学

分析显示：本次新矿体矿物蕴藏量中约有

２２

万吨锆、

２１

万吨高钛矿物及

５２

万吨钛铁矿等资源。

２

、矿体位置、资源概要和勘探潜力

铭瑞锆业本次新发现资源在自有勘探地权之内， 由

４

个独立矿体

4

构成：

Ｂｒａｅｍａｒ

矿体、

Ｐｅｒｐｏｎｄａ

Ｓｏｕｔｈ Ｐｅｒｐｎｄａ

南矿体、

Ｎｉｎｄｅｔｈａｎａ

矿体和“

Ｗｕｎｋａｒ ３

号”矿体。

４

个新矿体中

Ｂｒａｅｍａｒ

矿体、

Ｐｅｒｐｏｎｄａ Ｓｏｕｔｈ

Ｐｅｒｐｎｄａ

南矿体、

Ｎｉｎｄｅｔｈａｎａ

矿体位于

Ｐｅｒｐｏｎｄａ－Ｋａｒｏｏｎｄ

地区，互相之间非常靠近，距离铭瑞锆业

Ｍｉｎｄａｒｉｅ

现有开采区域

５０

公里，并靠近

Ｋａｒｏｏｎｄａ

镇柏油路。第

４

个新矿体名为“

Ｗｕｎｋａｒ ３

号”，位于

Ｍｉｎｄａｒｉｅ

现有开

采区域以北大约

４０

公里，靠近墨累河边区域

Ｌｏｘｔｏｎ

镇。

1

JORC

为澳大利亚矿产勘查结果、矿产资源和矿石储量报告法规。

2

控制资源：

Indicated

级别，由密度较低的钻孔或其它取样工程控制，其矿化连续性和地质数据虽未完全

可靠地获得，但足以由已知的数据合理地推定

3

推测资源是指能够以低可信度预测其吨数、品位和矿物含量的部分资源。

4

本次发现的新矿体是在公司自有勘探地权中发现的， 其命名是根据矿体所在的地点或者地理位置等

进行命名，未以勘探地权进行命名。

Ｂｒａｅｍａｒ

矿体

Ｂｒａｅｍａｒ

矿体矿物资源概要（边界品位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不同有价值矿物在重矿物中的构成比例

％

资源级别 原矿量（万吨） 重矿品位（

％

） 锆（

％

）

高钛矿物

（

％

）

钛铁矿

（

％

）

独居石

（

％

）

推测级别

１

，

７９５ ２．３７ ２７．３２ ９．３８ ４０．３０ １．０７

勘探潜力

Ｂｒａｅｍａｒ

矿体的特点是锆含量很高，平均

２７％

，而且在

１３

条钻孔线中有

４

条线的锆含量高

于

３５％

，并且在矿体两端的延长线方向有很大勘探潜力。

Ｐｅｒｐｏｎｄａ Ｓｏｕｔｈ Ｐｅｒｐｎｄａ

南矿体

Ｐｅｒｐｏｎｄａ

南矿体矿物资源概要（边界品位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不同有价值矿物在重矿物中的构成比例

％

资源级别 原矿量（万吨） 重矿品位（

％

） 锆（

％

）

高钛矿物

（

％

）

钛铁矿

（

％

）

独居石

（

％

）

控制级别

２

，

５５３ １．９６ １１．６７ １２．８６ ３１．９３ ０．９７

推测级别

１４７ １．６６ １０．７５ １４．２２ ３３．１０ １．２０

勘探潜力

矿体特点是成矿区域宽（通常超过

２００

米），有一个连续的

１７００

万吨，

２．３２％

重矿物品位的

区域，向矿体两端以外延伸的潜力很大。

Ｎｉｎｄｅｔｈａｎａ

矿体

Ｎｉｎｄｅｔｈａｎａ

矿体矿物资源概要（边界品位

０．６％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不同有价值矿物在重矿物中的构成比例

％

子矿体 资源级别 原矿量（万吨） 重矿品位（

％

） 锆（

％

）

高钛矿物

（

％

）

钛铁矿

（

％

）

独居石

（

％

）

１

（

Ａ

） 控制级别

５７ ２．０３ ３．４６ ２０．０１ ２３．８１ ０．０８

２

（

Ｂ

） 控制级别

９１ ２．４５ ６．６８ １８．４９ ２９．６５ ０．３１

３

（

Ｅ

） 控制级别

８５ １．７３ ８．１２ １４．２６ １７．３６ ０．３７

４

（

ＣＤ

） 控制级别

２

，

２３０ ０．８７ ３．１６ １９．９０ １４．８３ ０．０６

控制级别合计

２

，

４６３ ０．９８ ３．４７ １９．６５ １５．６７ ０．０８

勘探潜力

Ｎｉｎｄｅｔｈａｎａ

矿体的特点是剥采比很低，小于

１

：

１

，而且靠近

Ｐｅｒｐｏｎｄａ

南矿体。

“

Ｗｕｎｋａｒ ３

号”矿体

“

Ｗｕｎｋａｒ ３

号”矿体矿物资源概要（边界品位

０．６％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不同有价值矿物在重矿物中的构成比例

％

矿体分

区

资源级别 原矿量（万吨） 重矿品位（

％

） 锆（

％

）

高钛矿物

（

％

）

钛铁矿

（

％

）

独居石

（

％

）

Ａ

区

控制级别

９９０ １．１３ １５．８３ １５．９３ ４３．３１ １．２１

推测级别

２９０ １．１２ １６．２９ １２．４１ ５０．３０ １．２８

Ｂ

区

控制级别

１

，

３３０ １．０６ ８．８１ ２０．３６ ４５．５９ ０．５５

推测级别

３６０ ０．９５ ９．９４ １８．９４ ４８．５１ ０．６５

控制级别合计

２３２０ １．０８ １１．８１ １８．４７ ４４．６２ ０．８３

推测级别合计

６５０ １．０３ １２．７７ １６．０２ ４９．３０ ０．９３

勘探潜力

“

Ｗｕｎｋａｒ ３

号”矿体的特点是有浅的成矿层，非常宽的成矿区域（通常大于

４００

米），而且在该

矿体周边有其它矿体，最近的就有另外

３

条。

本次新资源的发现是

４

个矿体地质潜力的一部分，矿体在双方向的延长线都有可能进一步延伸。此

次确定的资源矿体外的数条平行勘探钻孔线的勘探结果显示：重矿品位和矿物构成与确定矿体有连续

性，这将为下一步在这些矿体区域的进一步扩大勘探提供了有效的工作范围和条件。

五、目前铭瑞锆业相关情况

１

、目前铭瑞锆业工作进展情况

铭瑞锆业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设立，主要以锆的销售和进出口贸易及各类矿产的勘探、采矿、加工生产和

矿产品的检验，以及矿产品资源回运等相关业务。铭瑞锆业

Ｍｉｎｄａｒｉｅ Ｃ

项目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顺利投产并

得到了当地政府及周边居民的高度认可，目前公司已经形成覆盖地质勘探、采矿、选矿、贸易、财务管

理、投资等专业领域的基础运营队伍。

２

、地权、资源、储量

目前，铭瑞锆业拥有包括但不限于在

Ｍｕｒｒａｙ Ｂａｓｉｎ

拥有的勘探地权、

Ｍｉｎｄａｒｉｅ

锆矿项目、年产能可达

到

３５

，

０００

吨锆精矿的选矿厂、年产

１２

万吨重矿砂选矿厂及占用的土地等资产。

铭瑞锆业现有达到

ＪＯＲＣ

标准的可采储量

5

为

５８１０

万吨重矿砂资源储量（基于

Ｓｎｏｗｄｅｎ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出具的报告储量减去已经开采的部分，该报告是目前铭瑞锆业最完整全面的、符合澳洲法律规定可对

外披露的公开报告），平均重矿物品位

４．３％

，重矿物中平均锆含量

２１．２％

，白钛石含量

６．４％

，金红石含量

４．８％

，钛铁矿含量

６４．８％

，内含可利用锆储量约

５３

万吨。矿物的开采需先开采出重矿物原矿，再将重矿物

原矿初选为可进一步精选的重矿物中矿。截止目前铭瑞锆业共拥有

９

个采矿权，总面积

８２．０８６ ｋｍ２

。具

体见下表：

证件类型 证书编号 矿体 面积（

ｋｍ２

）

采矿权

ＭＬ ６２２０ Ｍｉｎｄａｒｉｅ Ａ

（

２

）

６．３９１

采矿权

ＭＬ ６２２６ Ｍｉｎｄａｒｉｅ Ｃ １９．３８３５

采矿权

ＭＬ ６２２３ Ａｍｉｅｎｓ １３．９５６５

采矿权

ＭＬ ６２２４ Ｍｉｎｄａｒｉｅ Ａ

（

１

）

４．０４３

采矿权

ＭＬ ６１３７ Ｍｅｒｃｕｎｄａ Ｎｏｒｔｈ ６．０２６

采矿权

ＭＬ ６２２５ Ｍｅｒｃｕｎｄａ Ｅａｓｔ ０．８４７

采矿权

ＭＬ ６２２１ Ｌｏｎｇ Ｔａｎ ９．９３８

采矿权

ＭＬ ６２１９ Ｌｏｎｅ Ｐｉｎｅ Ｎｏｒｔｈ ９．５８７

采矿权

ＭＬ ６２２２ Ｈａｌｉｄｏｎ １１．９１４

经对本次新资源的确认后，铭瑞锆业现有

ＪＯＲＣ

6

标准的重矿砂资源有

２．６５

亿吨，其中探明资源

7

３９５０

万吨，控制资源

１．９９４

亿吨，推测资源

２５９２

万吨。截止目前铭瑞锆业拥有

１０

个勘探地权（因对勘探地权重

新申请或延期申请导致现有证书编号与原先公告的证书编号不一致），总面积

６９２２ ｋｍ２

，及

５

个正在申

请的勘探地权，总面积

４６３７ ｋｍ２

。具体见下表：

证件类型 证书编号 矿体 面积（

ｋｍ２

）

勘探地权

ＥＬ５２２２ Ｋａｒｏｏｎｄａ １０５４

勘探地权

ＥＬ５０９０ Ｗａｉｋｅｒｉｅ ６２１

勘探地权

ＥＬ５２２３ Ｍａｎｔｕｎｇ ２５１５

勘探地权

ＥＬ５３３４ Ｍｏｒｇａｎ ３６５

勘探地权

ＥＬ５０４７ Ｋｕｌｄｅ ７４４

勘探地权

ＥＬ５３２１ Ｍｅｒｉｂａｈ ６４４

勘探地权

ＥＬ ４３６３ Ｒｅｎｍａｒｋ Ｅａｓｔ ３６５

勘探地权

ＥＬ ４８１９ Ｔａｉｌｅｍ Ｂｅｎｄ １１２

勘探地权

ＥＬ ４８２０ Ｐｉｎｅ Ｖａｌｌｅｙ ３５９

勘探地权

ＥＬ４８６７ Ｍａｎｎｕｍ １４３

勘探地权（申请中）

ＥＬ４９４７ Ｗｏｏｌｐｕｎｄａ １０６８

勘探地权（申请中）

ＥＬ４９４８ Ｒｅｎｍａｒｋ １７４

勘探地权（申请中）

ＥＬ４８５５ Ｓｔｕｒｔ Ｖａｌｅ ４３０

勘探地权（申请中）

ＥＬＡ２６７／１２ Ｈａｌｉｄｏｎ ２１４４

勘探地权（申请中）

ＥＬＡ１１６／１３ Ｌｏｘｔｏｎ ８２１

5

可采储量：计划开采并运往选厂加工的那一部分探明和控制的矿产资源量，可采储量数字包括了采矿

贫化，剔除了采矿损失，并已经完成了适当的矿山开采规划和设计。可采储量包含探明资源及控制资源。

6

JORC

为澳大利亚矿产勘查结果、矿产资源和矿石储量报告法规。

7

探明资源：

Measured

级别，由密度相当高的钻孔或其他取样工程控制，其矿化连续性和地址数据已完全

可靠地获知。

六、本次发现新资源对公司影响

本次新资源的发现使得铭瑞锆业的资源保有量相比原有资源保有量 （原资源铭瑞锆业有

ＪＯＲＣ

标

准的重矿砂资源

１．６５７

亿吨，其中探明资源

３９５０

万吨，控制资源

１．２６１

亿吨）增加了

６０％

，达到了

２．６５

亿吨，

将为公司未来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张在锆原材料的长期供应提供了战略保障，同时公司还控制了可观的

稀土资源、钛矿物等其他有经济价值的资源，能在一定程度上给公司带来有效的经济收入，为利润增长

增加贡献点，为长远发展奠定基础，提升经营效益。后续，公司将及时跟进矿体开采进展情况，并根据有

关规定及时公告有关矿体开采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338� � �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2013-043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

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以书面等方式向全体董事进行了通知，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出席董事

９

名。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

规、规章及《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６５％

股权的

议案》，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拟用超募资金收购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禹衡光学”）

６５％

的股权，使公司拓展业务范围，进入光

栅编码器行业，增强上市公司在光电仪器设备领域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促进军品和民品两个方向协调发展。

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禹衡光学

６５％

股权，是禹衡光学控股股东，禹衡光学与公司合并报表。

北京经纬东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京经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３７

号）并报中科院等有权机构备

案，确定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禹衡光学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１８

，

６９４．３８

万元。各方同意以此作为标的公

司估值判断依据。在此基础上经协商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最终确定为

１０２９１．８４

万元，即每股

１２．８

元。

为确保禹衡光学股东充分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的义务并遵守协议中其作出的陈述、保证和承诺，禹衡光学股东

同意将本次交易完成后合计持有的目标公司剩余

３５％

股权出质给奥普光电， 并于股权登记托管机构办理质押冻结及

登记手续，用以担保其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及违约情况下产生的任何负债。禹衡光学股东与奥普光电将根据股权转让

协议的约定、股权登记托管机构的要求另行签署股权质押合同，并于股权登记托管机构办理质押冻结及登记手续。质

押期限不超过

５

年。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及经营班子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具体办理相关股权转让、质押

及工商变更等相关事宜。

本次收购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本次收购详情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公告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６５％

股权的公告》。

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发表核查意见（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公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春奥

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专项核查意见》）。

独立董事就股权收购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公布在巨潮资讯网的《长春奥普光电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使用超募资金收购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６５％

股权的独立意见》）。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管

理制度

＞

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会议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届时相应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长春奥普光电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管理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同意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时间及具体事项详见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４

、审计报告

５

、评估报告

６

、有权机构的备案材料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002338� � �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2013-044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以专人送达形式发出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在公司住所地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

５８８

号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

事

３

名，现场出席

３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安鹏先生主持召开。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６５％

股权的议案》，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10月11日

证券代码:002338� � �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2013-045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长春禹衡光学

有限公司６５％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１

、由于市场及行业环境的变化，存在被投资单位未来经营状况出现达不到预期经营目标的风险。

２

、股

权转让协议对方均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９

］

１４０３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普光电”或公司）由主

承销商平安证券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股票

２

，

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发行价格每股人民币

２２．００

元，共募集资金

４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坐扣承销费和保荐

费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４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已由主承销商平安证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汇入本公司在吉林银

行长春瑞祥支行开立的

０１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９５５５５５５０

账号内。另扣除审计费、律师费、法定信息披露费和路演推介费等发行费

用

９

，

２３２

，

０００．００

元，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４０４

，

７６８

，

０００．００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验证，并出具了中准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００１

号验资报告。

根据财政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２０１０

年年报工作的问题》﹙财会〔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

的精神，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末对发行费用进行了重新确认，将广告费、路演费、上市酒会等费用

４

，

３２９

，

６８２．８５

元从发行费用

中调出，计入当期损益，因资本公积增加，需交印花税

２１６４．８４

元，最终确认的发行费用金额为人民币

３０

，

９０４

，

４８１．９９

元，

最终确认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４０９

，

０９５

，

５１８．０１

元。

（二）公司历次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同意使用

５００

万元超

募资金偿还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的借款， 使用

１

，

４４０

万元超募资金偿还公司向长春市融兴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借款；

同意将超募资金中的

４

，

０００

万元用于临时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具体期限为自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止。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归还到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使用超募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再次将超募资金中的

４

，

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具体期限为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９

日止。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已将资金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使用超募资金设立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同意使用

４２５

万元超募资金与吉林省光电子产业孵化器有限公司、自然人卢振武、郭帮辉和王健共同出资设立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长春长光奥立红外技术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缺口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周期

和投资额的议案》，同意用超募资金

８４５

万补充募集资金建设项目资金缺口。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用超募资金

８

，

０００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同

意使用

１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与北京凌云光视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自然人王欣洋共同出资设立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长春长光辰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

截至目前公司已使用超募资金合计

１２２１０

万元，超募资金余额为

１３０２５

万元。

二、交易概述

１

、公司拟用超募资金收购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禹衡光学”）

６５％

的股权，使公司拓展业务范围，进入

光栅编码器行业，增强上市公司在光电仪器设备领域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促进军品和民品两个方向协调发

展。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禹衡光学

６５％

股权，是禹衡光学控股股东，禹衡光学与公司合并报表。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收购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６５％

股权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议案》，公司与禹衡光学股东签订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公告的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收购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６５％

股权之股权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７

）。《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公司开展了后续的审计、评估等事宜。

３

、北京经纬东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京经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３７

号）并报中科院等有权机构

批准，确定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禹衡光学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１８

，

６９４．３８

万元。

各方同意以此作为标的公司估值判断依据。 在此基础上经协商同意， 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最终确定为

１０２９１．８４

万

元，即每股

１２．８

元。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

购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６５％

股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收购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５

、为确保禹衡光学股东充分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的义务并遵守协议中其作出的陈述、保证和承诺，禹衡光学股

东同意将本次交易完成后合计持有的目标公司剩余

３５％

股权出质给奥普光电， 并于股权登记托管机构办理质押冻结

及登记手续，用以担保其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及违约情况下产生的任何负债。禹衡光学股东与奥普光电将根据股权转

让协议的约定、股权登记托管机构的要求另行签署股权质押合同，并于股权登记托管机构办理质押冻结及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不超过

５

年。

６

、本次股权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禹衡光学股东全部为自然人，共计

３２

人，禹衡光学股东承诺截至目前其持有的股权无权属纠纷，无股权质押等情

况。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

）

１

林长友

２

，

３７５

，

８３１ １９．２１

２

翟秀梅

９８０

，

０００ ７．９２

３

齐少岩

９００

，

１２３ ７．２８

４

吕继湘

７３０

，

０００ ５．９０

５

李雪野

６３５

，

９２２ ５．１４

６

杜卫航

６３５

，

４６９ ５．１４

７

梅恒

５９４

，

８８４ ４．８１

８

赵海军

２５０

，

２３２ ２．０２

９

马春华

５０１

，

４８８ ４．０５

１０

魏兆明

３２０

，

４９８ ２．５９

１１

王波

２９７

，

７４５ ２．４１

１２

武平

２８０

，

７９８ ２．２７

１３

张翠微

２７７

，

７０１ ２．２４

１４

马秀华

２７３

，

４４４ ２．２１

１５

李世军

２３７

，

７１８ １．９２

１６

郑虹

２３６

，

１３８ １．９１

１７

李和春

２００

，

２１２ １．６２

１８

扈伟

１９９

，

９６４ １．６２

１９

于立伟

１９７

，

７２０ １．６０

２０

张丽

１９７

，

４０５ １．６０

２１

林立

１８３

，

５６６ １．４８

２２

李云春

１８２

，

６０８ １．４８

２３

赵铁钢

１７９

，

８８１ １．４５

２４

段维维

１７６

，

５６７ １．４３

２５

杨立国

１７５

，

５５３ １．４２

２６

姜利民

１７３

，

３７７ １．４０

２７

郭蔚冰

１６８

，

４３５ １．３６

２８

张艳

１６８

，

２２１ １．３６

２９

李国志

１６７

，

９７４ １．３６

３０

杨玉柏

１６５

，

６２６ １．３４

３１

于述东

１５２

，

７５１ １．２３

３２

唐东丰

１５２

，

１４９ １．２３

合计

１２

，

３７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注册情况

名称：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２２０１０７０２００００９７７

住所：高新开发区飞跃东路

３３３

号

法定代表人：林长友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２３７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１２３７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光电编码器、光学仪器、长光栅、数控机床、伺服拖动系统及相关产品的生产、研究、开发与销售（国家法

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该专项审批的项目未获批准之前不得经营）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７

日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禹衡光学现有股东情况

禹衡光学股东全部为自然人，共计

３２

人，禹衡光学股东承诺截至目前其持有的股权无权属纠纷，无股权质押等情

况。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

）

１

林长友

２

，

３７５

，

８３１ １９．２１

２

翟秀梅

９８０

，

０００ ７．９２

３

齐少岩

９００

，

１２３ ７．２８

４

吕继湘

７３０

，

０００ ５．９０

５

李雪野

６３５

，

９２２ ５．１４

６

杜卫航

６３５

，

４６９ ５．１４

７

梅恒

５９４

，

８８４ ４．８１

８

赵海军

２５０

，

２３２ ２．０２

９

马春华

５０１

，

４８８ ４．０５

１０

魏兆明

３２０

，

４９８ ２．５９

１１

王波

２９７

，

７４５ ２．４１

１２

武平

２８０

，

７９８ ２．２７

１３

张翠微

２７７

，

７０１ ２．２４

１４

马秀华

２７３

，

４４４ ２．２１

１５

李世军

２３７

，

７１８ １．９２

１６

郑虹

２３６

，

１３８ １．９１

１７

李和春

２００

，

２１２ １．６２

１８

扈伟

１９９

，

９６４ １．６２

１９

于立伟

１９７

，

７２０ １．６０

２０

张丽

１９７

，

４０５ １．６０

２１

林立

１８３

，

５６６ １．４８

２２

李云春

１８２

，

６０８ １．４８

２３

赵铁钢

１７９

，

８８１ １．４５

２４

段维维

１７６

，

５６７ １．４３

２５

杨立国

１７５

，

５５３ １．４２

２６

姜利民

１７３

，

３７７ １．４０

２７

郭蔚冰

１６８

，

４３５ １．３６

２８

张艳

１６８

，

２２１ １．３６

２９

李国志

１６７

，

９７４ １．３６

３０

杨玉柏

１６５

，

６２６ １．３４

３１

于述东

１５２

，

７５１ １．２３

３２

唐东丰

１５２

，

１４９ １．２３

合计

１２

，

３７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

、禹衡光学主要财务数据

（

１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５１０２６

号《审计报告》，禹衡光学

２０１２

年度

及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见下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１５９

，

８０７

，

１４９．４１ １６７

，

５８１

，

７４９．５１

负债合计

４３

，

３９９

，

６３０．４２ ４３

，

５５９

，

７９１．０１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１１６

，

４０７

，

５１８．９９ １２４

，

０２１

，

９５８．５０

应收账款总额

２７

，

２０８

，

２１８．８９ ２０

，

８４７

，

７９４．６５

营业收入

２８

，

４２４

，

６４１．３９ ９０

，

４８４

，

４７８．５４

营业利润

５

，

９８８

，

２７３．４１ １３

，

６１３

，

８７６．００

净利润

５

，

１６４

，

１８９．４９ ９

，

２５５

，

９６４．７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５６４

，

４９９．５９ ３３

，

８３８

，

８２２．８５

注：担任本次审计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等相关业务资格。

（

２

）或有事项

“截至本财务报表签发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公司无影响对本财务报表阅读和理解的重大或有事项。”

（

３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截至本财务报表签发日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 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将位于长春市南关区自由大路

８０

号

４

号楼

８２８．６４

平米的房产（房屋产权证号

２０９００００１８８

）转让，转让价格为

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缴纳相关税费

２５２

，

６７０．００

元，转让净

收益

２

，

７５２

，

７８７．４５

元，相关产权变更尚未处理完毕；公司将吉

Ａ４７５１０

、吉

ＡＵ７０６１

、吉

ＡＢＣ６３３

车辆对外转让，转让价格为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缴纳相关税费

９６１．５４

元，转让净收益

３５

，

９２８．６６

元。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无影响对本财务报表阅读和理解的重大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４

、禹衡光学评估结果

根据北京经纬东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京经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３７

号）并报中科院等有权机

构批准，评估结果如下：

“本次评估，我们分别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两种方法，通过不同途径对委估对象进行估值，资产基础法的评

估值为

１８

，

３４３．８０

万元；收益法的评估值

１８

，

６９４．３８

万元，两种方法的评估结果差异

３５０．５８

万元，差异率为

１．９１％

。

１

、资产基础法是从资产重置成本的角度出发，对企业资产负债表上所有单项资产和负债，用市场价值代替历史

成本；收益法是从未来收益的角度出发，以经风险折现后的未来收益的现值和作为评估价值，反映的是资产的未来盈

利能力。

２

、因此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得到的评估结果之间存在差异是正常的，且在合理范围内。

３

、最后取定的评估结果

考虑到一般情况下，资产基础法模糊了单项资产与整体资产的区别。凡是整体性资产都具有综合获利能力。资产

基础法仅能反映企业资产的自身价值，而不能全面、合理的体现企业的整体价值，并且采用成本法也无法涵盖诸如客

户资源、商誉、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的价值。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经过

８

年的发展，公司已形成了自己

特有的经营理念、经营策略、经营方法。评估师经过对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财务状况的调查及历史经营业绩分析，

依据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结合本次资产评估对象、评估目的，适用的价值类型，经过比较分析，认为收益法的评估结

果能更全面、合理地反映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因此选定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长春禹衡光

学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最终评估结论。

评估结论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在保持现有用途持续经营前提下，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长春禹衡光

学有限公司纳入评估范围内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１２

，

０２４．８８

万元；经评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１８

，

６９４．３８

万

元，与净资产账面值相比评估增值

６

，

６６９．５０

万元，增值率为

５５．４６％

。

此评估结果需报请财产评估主管部门进行审核备案方为有效。”

注：担任本次评估的北京经纬东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等相关业务资格。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已与林长友等

３２

方自然人签订了 《林长友等

３２

方自然人与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春禹衡光

学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质押合同》，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协议主要内容

“（一）标的股权

转让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规定等比例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合计

６５％

股权， 受让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

规定等比例受让各转让方持有的目标公司合计

６５％

股权。本次交易前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见附件一；本次交易后目标

公司的股权结构见附件二。

（二）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

１

、交易价格确定依据：

各方同意并约定，由受让方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基准

日对目标公司按照受让方适用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进行审计及评估，并以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标的股权评估净值

作为标的股权的定价参考依据。

２

、股权转让总价：

根据前款的规定， 经各方协商一致确定， 转让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８０４．０５

万元股权 （占目标公司注册资本的

６５％

）以人民币壹亿零贰佰玖拾壹万捌仟肆佰元整（小写：

￥１０２

，

９１８

，

４００

元）的股权转让总价（含税）转让给受让方。

（三）目标公司的业绩目标

各方同意并约定， 目标公司

２０１３

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

２

，

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

总额不低于

５

，

０００

万元。

（四）人员进驻安排

各方同意并约定，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董事会成员分别由转让方和受让方提名候选人担任，其中，受让方

提名的董事须占目标公司董事会多数席位，且担任目标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目标公司唯一的财务负责人由受

让方委派，其为目标公司当然的高级管理人员及经营班子成员。

（五）剩余股权质押安排

为确保转让方充分履行本协议中的义务并遵守本协议中其作出的陈述、保证和承诺，转让方同意将本次交易完

成后合计持有的目标公司剩余

３５％

股权出质给受让方，并于股权登记托管机构办理质押冻结及登记手续，用以担保其

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及违约情况下产生的任何负债。

三、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及补偿安排

（一）转让价款的支付时间安排

１

、为确保本协议第二（三）条约定的业绩目标得以实现，各方同意，受让方采用如下分期付款方式支付股权转让价

款：

（

１

）第一期：自本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总价的

４５％

（含税金额为：人

民币肆仟陆佰叁拾壹万叁仟贰佰捌拾元整，小写：

￥４６

，

３１３

，

２８０

元）至转让方指定账户。

（

２

）第二期：自目标公司完成本次交易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总价

的

４５％

（含税金额为：人民币肆仟陆佰叁拾壹万叁仟贰佰捌拾元整，小写：

￥４６

，

３１３

，

２８０

元）至转让方指定账户。

（

３

）第三期：若目标公司

２０１３

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达到

２

，

２００

万元，则受让方应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向转让方支

付股权转让总价的

５％

（含税金额为：人民币伍佰壹拾肆万伍仟玖佰贰拾元整，小写：

￥５

，

１４５

，

９２０

元）至转让方指定账

户。

（

４

）第四期：若目标公司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总额达到

５

，

０００

万元，则受让方应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前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总价的

５％

（含税金额为：人民币伍佰壹拾肆万伍仟玖佰贰拾元整，小写：

￥５

，

１４５

，

９２０

元）及后

两期股权转让款自工商变更完成日起的同期银行存款利息至转让方指定账户。

（

５

）业绩承诺涉及的净利润不包括基准日后目标公司处置资产（包括房产、土地及

５０

万以上的重要设备）的收益。

（

６

）本协议各方同意并约定，上述各笔股权转让价款由受让方直接支付至转让方指定账户，不通过股权登记托管

机构账户结算。

（

７

）为避免歧义，各方认可，上述各期股权转让价款均为含税价款，各方将按照税收法规及税务部门的要求依法履

行纳税义务后，确定具体支付方式。

２

、转让方收款账户

（

１

）本协议各转让方的个人收款账户详见附件三。

（

２

）受让方向各转让方的具体付款明细详见附件四。

（

３

）为避免歧义，各方认可，附件四中所列金额均为含税金额，各方将按照税收法规及税务部门的要求依法履行纳

税义务后，确定具体支付方式。

（二）未完成业绩目标的补偿

为考核本协议第二（三）条设定的业绩目标的完成情况，各方同意并约定：

１

、若

２０１３

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未达到

２

，

２００

万元

由受让方按以下计算公式从剩余股权转让价款中扣减相应金额，作为未完成业绩目标的补偿：

补偿金额

＝

（

２

，

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实际税后净利润）

×６５％

２

、若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总额达到

３

，

０００

万元但未达到

５

，

０００

万元

由受让方按以下计算公式从剩余股权转让价款中扣减相应金额，作为未完成业绩目标的补偿：

补偿金额

＝

（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实际税后净利润总额）

×６５％－２０１３

年已补偿金额（若有）

若剩余股权转让价款不足以扣减补偿金额时，差额部分按本次交易价格折算为相应股权比例，由转让方以

１

元的

总价无条件转让给受让方。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补偿金额之和最高为股权转让价款的

１０％

。

３

、若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总额未达到

３

，

０００

万元

由受让方按以下计算公式从剩余股权转让价款中扣减相应金额，作为未完成业绩目标的补偿：

补偿金额

＝

（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实际税后净利润总额）

×６５％－２０１３

年已补偿金额（若有）

若剩余股权转让价款不足以扣减补偿金额的，差额部分按本次交易价格折算为相应股权比例（不超过本协议定

义的补偿股权范围），由转让方以

１

元的总价无条件转让给受让方。

４

、为避免疑义，上述以股权承担补足补偿金差额义务的主体，系指目标公司的全体自然人股东。

５

、因重大项目投资对承诺期业绩产生的影响由各方协商确定。

四、治理结构和管理人员安排

在本协议第二（四）条确定的人员进驻安排的原则下，各方同意并约定：

（一）目标公司董事会由

５

名董事组成，其中，受让方提名

３

名，转让方提名

２

名，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由受让方提名

的董事担任。

（二）目标公司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其中，受让方提名

２

名，职工代表监事

１

名。

（三）在不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的前提下，林长友至少连续

５

年担任目标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并由林长友

提名组建经营班子。

（四）目标公司唯一的财务负责人由受让方委派，其为目标公司当然的高级管理人员与经营班子成员。

（五）目标公司本次交易变更登记完成后，附件五中的主要股东成员应在目标公司（见附件五）连续任职至少

３

年，

出现《公司法》、《劳动法》规定不得任职的情形或受让方书面同意离职的除外。

（六）目标公司在办理本次交易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时，应根据本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一并修改公司章程。

新公司章程应经受让方审核同意后方可提交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七）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应在受让方的管理制度、审批流程、信息披露制度下，建立符合受让方要求的内部

管理制度、财务审批流程及信息披露制度。”

“

２

、关于不竞争义务的陈述与保证

主要股东及在目标公司从事技术和销售的转让方个别而非连带地向受让方承诺并保证， 自本次交易完成后，履

行以下不竞争义务：

（

１

）尽其最大努力配合对本次交易实施前其与目标公司的生产、经营、业务存在的或者可能存在的直接或间接的

竞争行为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规范解决；

（

２

）至离职后

２

年内，将不投资与目标公司产品相同或相类似的其他企业，亦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目

标公司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经营活动，以避免与目标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

（

３

）保证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不投资与目标公司产品相同或相类似的企业，亦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

行与目标公司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经营活动；

（

４

）承诺赔偿目标公司因其违反本承诺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

３

、关于过渡期安排的陈述与保证

转让方及目标公司向受让方共同连带承诺并保证：

（

１

）本协议签署并生效后，各转让方所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将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也不会在其上设置任何形式的他

项权利，如转让方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需发生变化或设置他项权利的，应当事先告知受让方，并就股权变化对目标公

司未来权益的影响与受让方协商。

（

２

）各方同意，过渡期内，目标公司应以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准，并遵循以往的经营惯例从事目标公司业

务及资产的运营，本协议签署并生效后，目标公司如需进行下列事项，均需事先书面通知受让方并取得受让方同意：

（

ａ

）目标公司进行利润分配；（

ｂ

）目标公司拟核销、放弃单笔金额

１

万元以上的债权、债务；（

ｃ

）目标公司拟进行融资、对

外担保；（

ｄ

）目标公司拟进行长期股权性投资及单笔超过

３０

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或单笔超过

１０

万的资产处置；（

ｅ

）目标

公司拟提高董事或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报酬或福利待遇；（

ｆ

）新开门店计划、经销商务政策的调整；（

ｇ

）关联交易；（

ｈ

）中

高层（部门经理职级以上）人事任免；（

ｉ

）其他可能导致目标公司的资产、财务、管理层及经营状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

任何交易和行为。

（

３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受让方可向目标公司派遣人员进驻公司，转让方及目标公司将为受让方的派遣人

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协助派遣人员熟悉和了解目标公司情况。”

“（三）剩余股权的质押

为确保转让方充分履行本协议中的义务并遵守本协议中其作出的陈述、保证和承诺，转让方同意将本次交易完

成后持有的目标公司剩余

３５％

股权出质给受让方，用以担保其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及违约情况下产生的任何负债。

转让方与受让方将根据本协议的约定、股权登记托管机构的要求另行签署股权质押合同，并于股权登记托管机

构办理质押冻结及登记手续。质押期限不超过

５

年。”

“七、违约责任

（一）本协议一方或多方（违约方）未能按本协议的约定遵守或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或部分义务，或作出任

何虚假的声明、保证或承诺，则被视为违约。

（二）若于本次交易完成前，一方或多方出现违约情形，经其他方书面催告后

２０

日内，违约方仍未履行义务或采取

补救措施的，其他方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违约方终止

／

解除本协议并主张赔偿，违约方应返还其他方已支付的任何款

项（若有）。

（三）若于本次交易完成后，转让方出现违约情形的，经受让方书面催告后

２０

日内，转让方仍未履行义务或采取补

救措施的，受让方有权要求转让方以

５０

万元主张赔偿；受让方出现违约情形的，经转让方书面催告后

２０

日内，受让方仍

未履行义务或采取补救措施的，转让方有权以

５０

万元主张赔偿。

（四）受让方股东大会之批准以及受让方上级主管部门的审核系实施本次交易的前提，如受让方股东大会未予批

准或受让方上级主管部门经审核后不同意实施本次交易，则本次交易不再继续履行，受让方无须就此向转让方承担

任何违约责任。”

“（一）利润分配

１

、

２０１３

年利润分配

各方确认，目标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未分配利润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共同享有，具体分配时间及支付方式将根据目标公司

其时的现金流和运营需要决定。

２

、利润分配原则

现金分红的条件和最低比例：当目标公司当年可供分配利润为正数时，目标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以

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二）协议生效

本协议在下列条件全部成就时生效：

１

、本协议经各方及

／

或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

２．

、受让方和目标公司的股东（大）会作出批准本次交易及相关协议的决议（目标公司须向受让方提供书面决议备

查）；

３

、本次交易通过受让方上级主管部门的审核并完成评估备案，获准实施；

４

、转让方与受让方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就剩余

３５％

股权签署了股权质押合同。”

（二）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及支付方式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支付股权转让价款，预计使用金额

１０２

，

９１８

，

４００

元。

（三）本次股权转让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交易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经纬东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京经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３７

号）并报中科院等有权机

构备案，确定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禹衡光学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１８

，

６９４．３８

万元。各方同意以此作为标

的公司估值判断依据。在此基础上经协商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最终确定为

１０２９１．８４

万元，即每股

１２．８

元。

（五）过渡期安排

股权转让协议草案关于过渡期安排的陈述与保证如下：

“转让方及目标公司向受让方共同连带承诺并保证：

（

１

）本协议签署并生效后，各转让方所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将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也不会在其上设置任何形式的他

项权利，如转让方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需发生变化或设置他项权利的，应当事先告知受让方，并就股权变化对目标公

司未来权益的影响与受让方协商。

（

２

）各方同意，过渡期内，目标公司应以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准，并遵循以往的经营惯例从事目标公司业

务及资产的运营，本协议签署并生效后，目标公司如需进行下列事项，均需事先书面通知受让方并取得受让方同意：

（

ａ

）目标公司进行利润分配；（

ｂ

）目标公司拟核销、放弃单笔金额

１

万元以上的债权、债务；（

ｃ

）目标公司拟进行融资、对

外担保；（

ｄ

）目标公司拟进行长期股权性投资及单笔超过

３０

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或单笔超过

１０

万的资产处置；（

ｅ

）目标

公司拟提高董事或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报酬或福利待遇；（

ｆ

）新开门店计划、经销商务政策的调整；（

ｇ

）关联交易；（

ｈ

）中

高层（部门经理职级以上）人事任免；（

ｉ

）其他可能导致目标公司的资产、财务、管理层及经营状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

任何交易和行为。

（

３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受让方可向目标公司派遣人员进驻公司，转让方及目标公司将为受让方的派遣人

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协助派遣人员熟悉和了解目标公司情况。”

六、本次股权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禹衡光学是光栅编码器行业的龙头企业；是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数显装置分会理事长单位；是全国量具量仪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数显装置分技术委员会（

ＳＡＣ／ＴＣ１３２／ＳＣ３

）委员单位；是国内同行业中，唯一的国家编码器工程中试

基地。奥普光电拟收购禹衡光学

６５％

的股权，使奥普光电拓展业务范围，进入光栅编码器行业，增强上市公司在光电仪

器设备领域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促进军品和民品两个方向协调发展，有助于实现上市公司的发展战略。成功

收购禹衡光学

６５％

股权后，禹衡光学将成为奥普光电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七、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经核查，平安证券认为：

１

、奥普光电本次拟使用超募资金进行收购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奥普光电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并将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２

、奥普光电作为军用光电测控仪器龙头公司，主营光电测控仪器设备和光学材料。本次收购有利于公司军品与民

品共同发展的战略，进一步丰富公司的产品线，拓展产品应用行业和销售渠道并形成未来利润的新增长点，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股东的长远利益。

综上，平安证券同意奥普光电在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该事项。

八、独立董事意见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６５％

股权的议案》，该议

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事项所涉的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

不构成关联交易。

２

、本次收购的价款，是公司参考经有权机构备案的评估报告并充分考虑到目标公司目前所处的实际情况，经充分

协商后达成的价格。

３

、公司聘请了有资质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对目标公司进行了审计和评估工作，评估报有权机构进行了备案。

４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进行股权收购计划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该超募资金的使用有利于公司快速拓

展产业链，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另外，因禹衡光学存在业绩承诺，如禹衡光学发生业绩不达标情况，则

奥普光电按协议扣留部分股权转让款等。

５

、若本次收购成功，有利于奥普光电拓展业务范围，进入光栅编码器行业，增强上市公司在光电仪器设备领域的

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促进军品和民品两个方向协调发展，有助于实现上市公司的发展战略。成功收购禹衡光学

６５％

股权后，禹衡光学将成为奥普光电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我们同意用超募资金进行收购及

相关资金安排。

九、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监事会决议

４

、股权转让协议

５

、审计报告

６

、评估报告

７

、有权机构的备案材料

８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９

、股权质押合同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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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的决议，现将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下午

２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至

１０

月

２８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期间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任意时间。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

５８８

号）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

决权。

６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股东可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

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７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８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Ａ

股股东。股东因

故不能亲自出席的，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

（

３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及邀请的其他嘉宾列席会议。

９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６５％

股权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

＜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及相关议案的详细公告。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Ａ

股股东。股东因

故不能亲自出席的，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

四、列席会议人员

１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２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公司邀请的其他嘉宾

五、会议登记方法

１

、自然人股东本人出席会议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凭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自然人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自然人股东的证券账户卡及持股

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证明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书面证明（加盖公

章）、法人股东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凭代

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法人股东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

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１６

：

００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公司

不接受电话登记。（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４

、会议登记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１６

：

００

后将不再办理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登记。

５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

５８８

号），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邮编：

１３００３３

六、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深市股东的投票代码为

３６２３３８

２

、投票简称：“奥普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奥普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３３８

”。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６５％

股权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修订

＜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管理

制度

＞

的议案》

２．００

（

４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

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

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６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７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

身份认证，股东可以采用 “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设置服务密

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

后半日方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之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之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

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

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

（

１

）登陆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陆”，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

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

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七、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

５８８

号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曹晶 藏瑶

电话：

０４３１－８６１７６７８９

传真：

０４３１－８６１７６７８８

２

、本次会议预计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自理。

八、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４

、股权转让协议

５

、审计报告

６

、评估报告

７

、有权机构的备案材料

８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９

、股权质押合同

特此公告。

附件一：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回复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11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本人（本公司）作为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长春

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权限代为行使表决权：

提案序号 会议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６５％

股权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

＜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管理制度

＞

的议

案》

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以在“同意”、“反对”或“弃权”中划“

○

”，作出投票指示；

（

２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３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议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法人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日期：

注：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附件二：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回复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量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注：上述回复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2013年 10月 11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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